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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按照«联合国宪章》第七十三条
（辰）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的一章28 及该委 员 会就

该项情报所 采取的行动，

也审查了秘书长关于这个 问题的报告，29

回顾其1963年12月16 日第1970 (XVIII) 号决
议， 其中要求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

况特别委员会研究按照《宪章“第七十三条（辰）款向秘

书长递送的情报， 并在审查 《宣言廿执行情况时充分参

考这种情报，

又回顾其1981年11月24 日第36/49号决议，其

中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执 行第1970 (XVIII)号决议所

交付的任务，

对有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的会员国停止按 照

《宪章》第七十三条（辰）款递送情报褒示遗憾，

1. 核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

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按照«联合国宪章》第七十

三条（辰）款递送非自治领土情报的一章；

2. 重申在大会尚未决定一个非自治领土已经达

到 《宪章》第十一 章规定的充分自治以前， 有关管理国
应继续按照 《宪章》第七十三条（辰）款的规定递送该领

土情报；

3. 请各有关管理国至迟应在有关非自治领土行

政年度终了后六个月内 向秘书长递送或继续递送 《宪

章》第七十三条（辰）款所 规定的情报， 以及各有 关领

土内 政 治 及宪政 发展情况的最详尽情报；

4.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按照既定程序， 执行大会

第1970 (XVIII)号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， 并向大会第

三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大会，

1982年11月23日

第77次全体会议

37 /30. 东帝汶问题

确认按照 《联合国 宪 章》、 大 会1960年12月14

日第1514(XV)号决议内 《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

宣言》、 和联合国其它有关决议的各项原 则， 所 有 各

国人民都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，

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

特别委员会报告中有关东帝汶问题的一章S0和 其 他有

关文件，

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东帝汶问题的报告玑

注意到1982年9月8 日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委

员会通过的第1982/20号决议，32

听取了管理国葡萄牙代表的发言，33

听取了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，34

听取了东帝汶解放运动东帝汶 独 立革命阵线代

表、 东帝汶各请愿人及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发言，35

铭记着管理国葡萄牙已充分地 和庄严地承诺支持

东帝汶人民的自决和独立权利，

还铭 记 着 其1975年12月12 日第3485(XXX)

号、1976年12月1 日第31/53号、1977年11月28日

第32/34号、 1978年12月13 日 第33/39号、 1979

年11月21日第34/40号、1980年11月11日第35/27

号和1981年11月24 日第36/50号决议，

关切地注意到该领土现在的人道主义问题， 认为

国际社会应竭尽全力改善东帝汶人民的生活条件并保

证他们能切实享有基本人权，

1. 请秘书长主动同直接有关各方协商， 以探索

全面 解决这个问题的种种途径， 并向大会第三十八届

会议提出报告I

2. 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

30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23号》(A/
37 /23/Rev.l），第十章。

31A/37 /538。
32见E/CN.4/1983/4 - E/CN.4/Sub.2/1982/ 43和Corr.I,

第二十 一 章。
气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七届会议，第四委员会>,第14

28(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七届会议， 补编第23号» (A/ 次会议，第17 - 19段。
37 /23/Rev.1),第七章。 34同上，第23次会议，第22 - 37段。

29A/37 /501。 35同］．，第15 - 18次会议。



29() 大会－第三十七届会议

特别委员会不断积极审议该领土的 情况， 并向秘书长

提供一切帮助， 以便利本决议的 执行；

3. 呼吁所有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 其它组 织，

特别是世界粮食计划署、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、 联合国

高级难民专员办事处， 在其各自的职 权范围内 ， 与管

理国 葡萄牙紧密协商， 立即援助东帝汶人民；

4. 决定将题为 “ 东帝汶问题” 的项目列入 大会第

三十八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1982年11月23日

第77次全休会议

37 /31. 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其他利益集

团的活动妨碍在纳米比亚和所有

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＠给予殖民

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冲的执行，

并妨碍在南部非洲消除殖民主

义、 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努力

大会，

审议了题为 “ 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和 其他利益 集团

的活动妨碍在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殖民统 治领土内 执

行《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》， 并妨碍在南 部

非洲消除殖民主义、 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 努 力” 的

项目，

审查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执行情况
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这个 问题的 一章， 36

考虑到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中的有关各

章， 37

注意到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遵照 大 会1981年11

月24日第36/51号决议提出的 有关编制一本登记簿，说

明跨国公司在殖民地 领 土活 动 所获利 益的进度报
告， 38

S6同上，《第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23号》(A/37 /23/Rev.1), 
第5章。

37同上，《补编第24号HA/37/24），第二部分，第四 、 儿A章。
ssA/37 / 405, 附件。

回顾其载有《给予殖民地国 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）的

1960年12月14日第1514(XV)号决议、 载 有充分实

施上述«宣言凶的行动方案的1970年10月12日第2621

(XXV)号决议、 载 有《关于全面执行＜宣言）的行动计
划X的 1980年12月11日第35/118 号决议附件以及

联合国有关这个 项目的 一 切 其他决议，

重申各管理国 根据《联合国 宪章）负有庄严义务，

必须促进在其管理下领土居民的 政 治 、 经济、 社会和

教育进展， 并保护领土的 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渊不被滥

用，

念及1981年6月15日至26日在内罗毕 举 行 的

非洲统 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七届常会所通过、 并

经1981年6月24日至27日在内罗毕举行的 非 洲 统
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十八届常会核可的 有关

决议， 39

考虑到国际制裁南 非会议所通过的 《关于 纳 米 比

亚的 特别宣言＂的有关规定，｀°

重申任何经济或其他活动， 如果妨碍（给予 殖 民

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》的 执行， 并妨碍 在 南部 非洲

和其他殖民领土消除殖民主义、 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

的努力， 都是直接侵犯这些领土 居 民 的 权利， 违反

《宪章刃原则和联合国 一切 有关决议的原则，

重申所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 治下领土的 自然

资源都是这些领土人民所承袭的财产， 外国经济利益

集团勾结南 非占领政 权开发并耗尽这些资源， 特别是

在纳米比亚， 是直接侵犯各国 人民的 权利， 违反（宪

章M原则和联合国 一 切有关决议的原则，

考虑到1982年5月31日至6月5日在哈瓦那举

行的 不结盟国 家协调局部长级会议最后公报及其他文

件的有关规定， 41

考虑到1982年5月13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

阿鲁沙举 行的 联合国 纳米比亚理事会特别全体会议通

39见A/36/534, 附件一。
叹国际制裁南非会议报告(1981年5月20 - 27日， 巴黎）》

(A/CONF.107/8), 第1节， B。
几o\/37/33:3 - S/15278, 附fl。


